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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文件
临 清 市 财 政 局

临发改价格〔2020〕4号

关于城市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
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

临清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城市户外广告资源管理，实现城市公共资源的

合理有效利用，促进户外广告事业的健康发展，确保经营者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山东省物价局关于公布〈山东省定价目录〉的通知》

（鲁价综发〔2018〕54 号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《山东省物价局

关于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问题的批复》（鲁价费发〔2013〕

142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费管理的意见》（鲁

政办发〔2005〕55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同意你局继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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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临清市原城市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收费标准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收费标准

（一）采取协议转让取得的非公共资源广告经营权或以招、

拍方式取得的公共资源广告使用权的楼顶、楼体、墙体、桥体、

各种亭体、阅报栏、路名牌、交通指示牌、工地围挡等设施上的

广告及其他形式的广告，收费标准为 5.6元/月/平方米（一类区）、

4元/月/平方米（二类区）、3.2元/月/平方米（三类区）。

（二）产权人利用自有场地、设施、建筑物为本单位做广告

宣传的，楼顶、楼体、墙体、桥体、各种亭体、阅报栏、招牌、

路名牌、交通指示牌、工地围挡等设施上的广告及其他形式的广

告，收费标准为 4元/月/平方米（一类区）、2.4元/月/平方米（二

类区）、1.6元/月/平方米（三类区）。

（三）公交车辆广告的收费及广告宣传车辆收费标准为 40

元/月/车。

（四）临时性户外广告收费标准

1.升空气球、充气拱门（充气物）、条幅的收费标准为 16元

/天/个（一类区）、8元/天/个（二三类区）。

2.彩旗的收费标准为 0.8元/天/支。

3.巨幅（40平方米以上）的收费标准为 0.64元/天/平方米。

4.展牌、宣传台的收费标准为 5元/天/平方米（一类区）、4

元/天/平方米（二类区）、2.4元/天/平方米（三类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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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占用城市道路、绿地、广场、路灯等公共设施资源设

置的各类灯箱、道旗等各种形式的广告，均应采取招标、拍卖的

方式进行出让。不具备招标、拍卖条件（如企业标识牌、指示牌

等）的要参照同一区域拍卖成交均价执行。

二、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缴入同级

国库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，

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三、本收费标准适用于华美路以北、银河路以南、站前路以

西、西环路（不含）以东区域城市主次干道和城市公共区域。一

类区为新华路、温泉路、红星路、青年路（青年桥-三和路口段）、

永青路（温泉路口-先锋路口段）、曙光路（温泉路口－先锋路口

段）、三和路、银河路道路两侧；二类区为先锋路、解放路、龙

山路、大众路、青年路及永青路一类区路段外、曙光路一类区路

段外、育新街、站前路、文化路、健康路、新兴路、启秀路、永

兴路等道路两侧；三类区为华美路及其他一、二类区以外的主次

干道两侧和城市公共区域。

四、对于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性单位设置单位标识广告的、

按规定发布公益性广告的免缴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，对经营

场所的招牌不得收取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期满前三个月内重

新申报。原《临清市物价局 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

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临价费字

〔2017〕14号）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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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临清市财政局

2020年 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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